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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第三次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

召开分管科（处）长专题会议 

 

2019 年 8 月 7 日，吉林省第三次国土调查领导小组

办公室召开分管科（处）长专题会议，会议由省调查办

相关人员、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第三次国土调查工

作分管科（处）长参加。吉林省自然资源厅调查监测处

处长、吉林省第三次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祝

占胜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。 

会议通报了在省级核查和明察暗访中发现的主要问

题。主要包括，通过省级核查发现的问题：一是个别地

区县级调查、自检，市（州）级检查不到位，成果差错

率较高；二是部分地区“二上”成果差错率偏高，整改工作

不到位。通过明察暗访发现的问题：一是部分地区调查

队伍技术水平不达标，成果质量堪忧；二是部分地区存



在错调、漏调地类情况；三是个别地区存在类型举证流

程不规范等情况。 

会议指出，根据目前省级核查的情况看，各地的成

果整改工作存在整改不到位、不彻底等问题。个别县市

“二上”成果差错率居高不下，未整改彻底就带着“旧疾、

顽疾”再次提交省级核查，没有做好县级的整改工作和市

（州）级的复核工作，严重影响了成果质量，浪费了县

市级的工作时间和省级核查的宝贵资源。 

会议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： 

一要牢牢守住成果真实性的底线。会议重申张立民

主任在 7 月 26 日吉林省第三次国土调查目标责任书签订

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各地，“要清醒认识国家保证成果真

实性的决心”。省调查办对于弄虚作假，人为干预调查真

实性等行为，一经发现将严惩不贷。 

二要深入落实各级政府主体责任。要切实落实县级

调查、自检责任，市（州）级检查、复核责任。接下来省

里将加大在线核查力度，进一步实地检查确认成果质量。

三要严格遵守目标责任书各项要求，各地一定要严格按

照目标责任书执行，切实保障我省合格成果的提交时间。

省调查办将根据目标责任书完成情况采取相应奖惩措施。

（以上内容来自省调查办综合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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